
 

拖欠工资犯刑责   公司负责人皆违法 
拖欠工资乃刑事罪行 
《雇佣条例》规定，雇主须在工资期届满后或雇佣合约终止后的七

天内支付工资。如雇主故意及无合理理由短付或迟付工资，即属违

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三十五万元及监禁三年。此外，雇主

亦须就欠薪支付利息。 
 

公司董事及有关负责人须负欠薪刑责 
同时，《雇佣条例》第 64B 条规定，若有公司违例欠薪，且经证明

该罪行是在该公司的董事、经理、秘书或其它负责人的同意或纵容

或疏忽下犯有的，则该董事、经理、秘书或其它负责人即属犯了相

同罪行，可被判相同罚则。因此，第 64B条内有关刑责的涵盖范围

相当广阔，包括董事及有关的公司负责人。 
 

劳工处加强执法 打击欠薪 

劳工处会对违例欠薪个案(包括有限公司董事及其它有关人士的责

任)作出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向雇主及公司负责人提出检控。

 

此外，劳工处在调查欠薪个案时，亦会留意公司负责人在营运及管

理公司财政时有否涉及其它违法行为。如果劳工处发现公司负责人

涉嫌非法转移资产、盗窃公款、藉欺骗手段逃避债务、没有妥善备

存公司帐目等，会将案件转交警方及破产管理署跟进。 
 

真实案例 

个案一 
经营零售店铺的两名合伙人，未有依照《雇佣条例》的规定支付约

四千元工资给其雇员。员工其后在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申索欠款获

判得直，但两名合伙人没有遵照判令付款。 
 

劳工处就欠薪罪行进行调查，并向两人作出检控。其中一人承认控

罪，被判罚款一万六千元，并须经法庭支付拖欠的工资。而另一合

伙人则不承认控罪，经审讯后被判罪名成立，即时监禁十四天。 

  

个案二 
一名经营广告业务的雇主，没有依照《雇佣条例》的规定支付工资

给数名离职雇员，涉及的款额约为二万元。劳工处完成调查后，向

雇主作出检控。雇主最初否认控罪，但在案件开审后改向法庭承认

所有控罪，被判罪名成立，即时监禁两个月。 
 

 

个案三 
一间酒家在结业后，拖欠了员工的工资及其它解雇补偿。员工其后

在劳资审裁处申索欠款获判得直，但经营该酒家的有限公司没有遵

照判令付款。 
 

劳工处搜集得的证据显示，上述酒家的董事同意或纵容上述欠薪个

案发生，涉及的款额约为五万元，因此向该董事提出检控。该董事

其后承认控罪，被判即时监禁十四天，并须经法庭支付拖欠的工资。 
 

 

个案四 

一间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没有根据《雇佣条例》的规定依时支付工资

给雇员，涉及的款额约为九万五千元，其后被劳工处检控。该公司

承认控罪，被裁判法院判罚十万九千元。 
 

 

上述个案清晰反映，法庭已向雇主及公司负责人发出强烈信息，他

们有个人责任确保其经营的机构遵照《雇佣条例》的规定，依时支

付工资，否则可被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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